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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北大學永續創新國際學院創新華語文教學學士學位學程 

學生轉系辦法 

經 113年 1月 10日 112學年度第 4次學位學程會議通過 

第一條 為接受本校外國學生申請轉入本學位學程繼續攻讀學位，特訂定學生轉系辦法。 

第二條 申請資格及相關規定如下： 

一、須具備外國學生身分。 

二、須符合教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之規定，又於國內大學或獨立學院就學

中，修業滿一學年，且未遭退學者及無成績不及格者。 

三、須具備相當於 TOCFL Level 2以上之華語文能力證明。 

第三條 錄取生不得申請保留入學資格，不得申請雙重學籍，於就讀期間不得申請轉系。 

第四條 本辦法經學位學程會議通過後實施；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